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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从业人员离任回顾审查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评级从业人员的离任监督管理，防范利益冲突，促进其在

任职期间的自我约束意识，同时通过对工作移交情况的监督和检查，以保持其离

任后原岗位工作的延续性，依据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定以及自律机构的自律指

引，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中所称评级从业人员，是指在评级机构中从事评级业务的管

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及对信用等级有重大影响的人员。

第三条 评级从业人员离任审查是指评级从业人员离职时或离职后，公司得

知其拟任职或受聘于其曾参与评级的企业、信用评级委托方或者主承销商及其他

在就职期间有较多工作往来的机构（以下简称“相关机构”），公司检查其离职前

两年内参与的与其受聘机构有关的信用评级工作，并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情形。

第二章 内容及要求

第四条 如公司评级从业人员在申请离职时，公司得知其拟任职的企业为上

述相关机构，则必须立即对其进行全面的离任审查，实行先审查后离任。离任审

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对被审查对象离职前两年内参与的信用评级工作进行利益冲突审查；

（二）被审查对象贯彻执行监管法规及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情况；

（三）个人廉洁、自律、遵守保密协议情况；

（四）离任时工作移交的审核记录；

（五）其他需审查事项。

第五条 离任审查工作由人力资源部和风控合规部共同实施。实施离任审查

工作时应成立审查小组，审查小组的成员应当具备与审查业务相适应的专业知识

和业务能力。离任审查工作应在 1个月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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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审查小组有权查阅相关文件、资料、记录等，在审查小组调查取证、

核实有关情况时，所涉及的部门及人员必须予以积极协助、配合。

第七条 审查人员与被审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被审查

对象认为审查人员与其存在可能影响审查公正的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审查人员

回避。审查人员是否回避，由公司领导和被审查对象的上级领导共同商定。

第八条 审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审查职业规范，忠于职守，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保密的审查原则。

第九条 审查结果通报被审查对象及其所在部门负责人后， 相关人员应在 3

日内反馈审查意见。

第十条 审查小组提交审查工作小结。审查工作小结包括以下方面：

（一）被审查对象履行岗位职责的基本情况；

（二）离任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的责任；

（三）处理意见及建议；

（四）审查小组成员签字。

第十一条 审查工作结束后，审查小组应将审查工作小结等审查资料立卷归

档。

第十二条 如因审查人员工作不认真，导致被审查对象存在违犯利益冲突防

范制度的问题未被及时发现而对公司声誉、公信力造成影响的或对公司造成损失

的，公司将根据其过错程度采取处罚措施。


